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830號

原      告  陳二鈴  

0000000000000000

            陳建世  

            陳麗秀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澤維律師

被      告  陳天宇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明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

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

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

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

告陳二鈴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

告陳建世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

告陳麗秀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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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與訴外人陳許欵原為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

（下稱36地號土地）及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

（含未辦保存登記之增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路00號，以下分別稱系爭建物、系爭增建物）之共有人，應

有部分如附表所示。

　㈡原告於民國110年7月12日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與訴外

人許有和以買賣總價金新臺幣（下同）64,897,200元簽訂出

賣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合稱系爭不動產）

予許有和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

第一期簽約金為6,480,000元，第二期用印及完稅款

6,480,000元，第三期尾款51,937,200元，且約定：甲方

（即許有和）應於本約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並完成

點交之日起3日内，指示貸款銀行將尾款直接撥入乙方（即

原告）指定之帳戶。前述銀行貸款如不足清償甲方應支付乙

方之尾款時，甲方應於經辦地政士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前，

以現金補足。並依據價金清冊支付各共有人價金。

　㈢然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後，原告陳建世遂代表部分共有人於

110年7月15日對被告及陳許欵發函通知是否行使優先承買

權，而被告於15日内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許

有和及被告遂於110年8月13日簽立買賣契約增補協議書（下

稱系爭增補協議書）確認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内容。惟被

告行使優先承買權後，僅支付20％之價金，遲不支付其他共

有人80％之尾款，原告陳建世遂於111年3月25日以板橋江翠

郵局00027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内支付80％尾

款，是該尾款之支付期限即已到期，然被告僅於111年3月31

日支付40％之尾款，仍有40％之尾款未支付，即仍負欠原告

陳二鈴尾款4,325,400元、原告陳建世尾款5,769,900元、原

告陳麗秀尾款5,769,900元，被告以各種理由拒絕支付剩餘

40％之尾款。

　㈣因被告無正當理由不支付剩餘40％之尾款，原告遂對被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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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給付40％尾款價金之訴訟，兩造於訴訟中就無爭執達成調

解（下稱系爭調解），原告同意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

告，被告則給付部分尾款，其餘尾款則於調解筆錄及程序筆

錄載明由兩造於程序外解決或另案請求（下稱系爭調解筆

錄），而111年8月12日系爭調解成立後，系爭不動產已於

111年8月30日移轉登記予被告，亦於111年9月22日點交給被

告並交付鑰匙。被告則於111年10月5日依調解筆錄給付原告

陳二鈴尾款3,325,400元、原告陳建世尾款4,769,900元、原

告陳麗秀尾款4,769,900元、陳許欵尾款3,325,400元。

　㈤惟被告尚負欠原告各1,000,000元之價金尾款未支付。依系

爭調解筆錄可知，原告陳二鈴、陳建世係同意被告先給付部

分尾款，對於各剩餘之1,000,000元尾款並未拋棄請求，亦

未承認被告主張各項原告應負擔之費用。是原告自得依系爭

買賣契約第3條價款支付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二鈴、

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爰

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1,000,0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不爭執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原告陳二

鈴、陳建世、陳麗秀仍各餘有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

賣價金尚未獲給付。

　㈡惟因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所購得之系爭不

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新北市○○區

○○段00地號土地（下稱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

所有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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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業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下稱另案判決，

兩造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①系爭建物

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

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

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

費用2,350,000元、④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

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

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合計

①至⑤8,613,942元）。民法第354條規定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本買賣土地應需鑑

界，乙方(出賣人)應於完稅前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如發現

土地有被人佔用時或占用他人地界時，應由乙方(出賣人)於

點交日前負責理清。」，違反者，依據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

第4項約定，「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外，受損害

之一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且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7項約

定，「違章建築部分：在簽約後至交屋前被通知須拆除(或

被拆除)者，買賣雙方同意得按不動產鑑定公司就拆除部份

辦理鑑價，減少買賣價金；若在交屋後被通知須拆除(或被

拆除)時，則由甲方(買受人)自行負擔風險。但是乙方在簽

約前已收到相關單位之查報、拆除通知而故意未告知者，乙

方除需按上述鑑價原則減少價金外，亦需負擔鑑價費用及損

害賠償之責。」，是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就

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

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或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7項減少價

金，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

害賠償責任或減少價金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

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1,722,788元債務（計算式：

8,613,942元÷5＝1,722,788元），被告就此與原告陳二鈴、

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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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兩造與陳許欵原為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之

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原告於110年7月12日依據土

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與許有和以買賣總價金64,897,200元簽

訂出賣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予許有和之系爭

買賣契約。原告陳建世遂代表部分共有人於110年7月15日對

被告及陳許欵發函通知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而被告於15日

内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許有和及被告遂於

110年8月13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書確認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

之内容。因僅部分價金獲給付，兩造經系爭調解成立後，系

爭不動產已於111年8月30日移轉登記予被告，亦於111年9月

22日點交給被告並交付鑰匙，被告亦已依系爭調解給付價

金。惟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原告陳二鈴、陳

建世、陳麗秀仍各餘有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

尚未獲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96頁、第

303至318頁、第339至382頁、第385至390頁），並有系爭買

賣契約、不動產共有人及價金清冊、系爭增補協議書、存證

信函、調解筆錄、調解程序筆錄、系爭土地、建物之登記謄

本、111年9月22日點交確認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7至

55頁、第143至148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是依卷內事

證，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價款約定被告應被告應

給付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系爭不

動產買賣價金，應屬有據。

　㈡查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

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

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兩造

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3

至318頁、第339至382頁、第385至390頁），有本院1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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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訴字第21號判決、本院權利移轉證書、28地號土地之登記

謄本、另案起訴狀、訴外人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華泰銀行）另案民事陳報狀、另案強制行執行程序執行命

令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41頁、第151至163頁、第

283至289頁），該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

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

地所有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

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

告因而受有損害，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

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

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

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

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一節。經查：

　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本買賣土地應需鑑界，乙

方(出賣人)應於完稅前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如發現土地有

被人佔用時或占用他人地界時，應由乙方(出賣人)於點交日

前負責理清。」，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2項前段規定「 乙

方如不履行契約所定各項義務者，即為乙方違約」，系爭買

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

外，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有系爭買賣契約在

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至33頁），該等條款之文義甚為明

確，蓋因占有他人土地者係建物，此為眾所週知之事，足見

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已擔保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並無無權

占有他人土地情形，倘有無權占有情事應由出賣人負責，買

受人自得主張出賣人違約並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

對出賣人就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生損

害請求予以賠償。

　⒉查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

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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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兩造

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認定如前。是被告既受有損害，被告

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第7條第4項約定向系爭買

賣契約之出賣人（含原告）請求損害賠償。又按數人負同一

債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

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給付本不可分而

變為可分者亦同，民法第271條規定甚明。系爭買賣契約之

出賣人為原告3人、被告及陳許欵依系爭買賣契約各應負5分

之1之損害賠償責任甚明。

　⒊至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原買受人許有和於本院雖證稱：（問

題：以你們當初買賣情況，當時寫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

的目的有後續需要做那個部分做理清的範圍嗎？）「沒

有」，因為都是伊們的土地，這個土地當初買的時候伊們無

法進去看，就伊們認知法律上如果有占有到伊們就會處理，

伊們有請代書幫忙查看，這個條款是代書提供的，伊們沒有

想那麼複雜。（問題：就該條款，基於28地號的地主，依照

此條款，請問該條款的真意，房子的賣方需要去負擔28地號

土地理清的問題或是28地號地主將來要主張拆屋的鑑價或減

少價金嗎？）「不用」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頁）。然查，

證人許有和隨後亦於本院亦證稱：那時候伊想很單純就兩塊

土地都在這裡緊連著，伊想說買下來都是自己的，應該不會

有占有他人的問題，條文伊沒有很仔細去看，是代書提供的

例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至26頁），參諸然證人即草擬系

爭買賣契約之人林承勳於本院證稱：買方許有和請伊草擬系

爭買賣契約，後來被優先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買方（許有

和）是說是合法建物及違章建築都要買受，所以他希望增建

部分不要被拆掉，這樣出租才有比較好的租金收益；系爭買

賣契約第6條第3項為伊草擬，這個條款是本來就有的固定條

款，買方許有和說因為上面的建物是占有隔壁28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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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28地號土地是他自己的，所以他不會主張這個條款；締

約雙方當事人都有看到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占用他人

地界」這個文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2至96頁），又參以訴

外人呂勝堂於110年6月21日取得2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

而於110年7月12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登記予華泰商業銀行等事

實，業經兩造俱為當事人之另案確定判決予以認定，有本院

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21至139

頁），綜上事證，足見證人許有和前揭證述之「沒有」、

「不用」云云，不過是反應證人許有和認為自己基於與28地

號土地之所有人之關係而可決定不對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

行使物上請求權，故而無庸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要求

賣方「理清」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占有，然該等考量不過

為許有和之動機，並未落實於契約條款具體內容甚明，自非

屬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是證人許有和前揭證述自不影

響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文義所示之權利義務。

　⒋至原告另提出之許有和與張宇輝於110年3月20日之協議書

（見本院卷一第187頁），惟該協議書之條款未見有何排除

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擔保責任之記載，況系爭買賣契約係

於110年7月12日簽署，就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自當以簽

署在後之系爭買賣契約文義為準甚明。至許有和或有認為自

己基於與28地號土地之所有人之關係而可決定不對系爭建物

及系爭增建物行使物上請求權，然該等考量不過為許有和之

動機，並未落實於契約條款具體內容甚明，自非屬系爭買賣

契約之權利義務，業如前述，併此敘明。

　⒌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

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

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

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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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

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

分攤5分之1之損害賠償債務，核屬有據。

　㈣被告提出前揭抵銷抗辯，並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

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

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

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

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合計8,613,942元

（①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

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

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

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④系爭建物及

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

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債務619,124元，①至⑤合計8,613,942元），就被告所受

上開損害8,613,942元，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

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

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

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

即1,722,788元（計算式：8,613,942元÷5＝1,722,788

元），被告就此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

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一節，經查：

　⒈系爭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仍為被告一節，業經被告陳明

（見本院卷二第328頁），且提出113年度房屋稅繳款書在卷

供參（見本院卷二第331頁）。至系爭建物雖經被告贈與訴

外人即被告配偶黃慧美且於111年11月23日完成登記，有建

物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頁297頁），然被告與

黃慧美於111年11月10日簽署協議書除記載贈與系爭建物予

黃慧美外更記載：有關793建物（即系爭建物）佔用鄰地28

號（即28地號土地）的不當利得之賠償由甲方（即被告）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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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清償；甲方負責拆除有關793建號佔用鄰地28地號之違物

部分，以及復原的一切費用等語，有協議書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二第337頁），又按贈與之物或權利如有瑕疵，贈與人

不負擔保責任。但贈與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或保證其無瑕疵

者，對於受贈人因瑕疵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義務，民法第

411條規定甚明，經參酌前揭協議書、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

4項（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已擔保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於

系爭不動產點交日時並無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情形）等卷內事

證，堪認被告主張其將系爭建物贈與黃慧美時保證無瑕疵且

被告對黃慧美負民法第411條但書之賠償責任一節，應堪憑

採。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

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其受有支出拆除、復原相關費用及

不當得利債務等節，應堪採信。

　⒉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

情事以致受有支出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

執照費用450,000元、支出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

費用1,038,000元、支出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

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之損害等

情，業據其提出委任契約書（趙峙孝建築師事務所）及支

票、報價單（智已行銷有限公司）及支票、報價單（鼎福工

程有限公司）、合約書（仟溢環保有限公司）、工程報價

單、工程合約書（鼎福工程有限公司）及支票、彰化銀行支

票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工

務局建造執照附表、新北市政府執照加註明細資料、新北市

政府工務局審核瓘認之平面圖影本、鼎福工程有限公司112

年10月19日報價單、被告與林敬鎧112年10月20日工程合約

書及支票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二第133至217頁、第261至275

頁），又參諸卷附111年9月22日點交確認書（見本院卷一第

55頁）載明：一、合法建物產權區域：(一)沒有電力供應，

電箱已被拆除。(二)壹樓沒有樓梯可以上去貳樓。(三)壹樓

沒有廁所等語，衡以系爭建物為部分拆除，且與系爭增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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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合，考量復原之安全性而需建築規劃及取得行政許可，使

用工程設備拆除及產生廢棄物而需使用水電及有清理需求，

尚非不合常情，堪認被告該等支出尚屬與系爭建物及系爭增

建物之拆除、復原相關，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

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支出該等費用之損

害，應堪憑採。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拆除範圍超過拆除必要範

圍、無庸設計及申請執照、拆除無庸申請用電云云，惟僅由

原告所提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27頁），尚難認拆除範

圍非拆除必要範圍，至原告所提內政部營建署107年11月12

日間函示（見本院卷二第229至231頁）並非針對民事占用拆

除甚明，自難比附援引，況現場電力情形亦有前揭點交確認

書可資佐證，是原告該部分主張尚乏證據佐證，尚難憑採，

併此敘明。 

　⒋至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

地情事以致受有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

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並主張系爭增建物(嗣經全部拆

除)原有價值為4,126,818元，且經被告支付30,000元鑑價

費，合計受有4,156,818元損害，提出不動產鑑定報告書及

收據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1至215頁）。惟不動產價格

鑑定涉及參考之市場資訊及以鑑定人專業知識經驗為推估判

斷，鑑定人之客觀公正至關重要，然前揭不動產鑑定報告書

僅為被告單方自行選擇及支付費用，鑑定過程並無原告在場

或表示意見，前揭不動產鑑定報告書之意見是否客觀公正尚

屬有疑，自難憑採。是被告該部分主張其受有4,156,818元

之損害，尚非有據。

　⒌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

情事以致受有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觀諸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

號判決主文第3項前段為：「被告陳天宇就系爭暫編地號

28(1)、(2)、(4)、(7)建物部分，自民國111年8月30日起至

履行第一項義務之日止，每月應給付原告華泰商業銀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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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新台幣3萬3,346元」，且系爭增建物及系爭建物無

權占有28地號土地即為另案判決附圖標示系爭暫編地號

28(1)、(2)、(4)、(7)部分，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

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39頁）。另債權人華泰

銀行業依前揭另案判決主文第3項前段就系爭增建物及系爭

建物無權占有28地號土地向被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619,124

元且業經被告於執行中對債權人華泰銀行予以清償，有民事

陳報狀、執行命令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283至289頁），

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

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不當得利債務619,124

元之損害，應堪憑採

  ⒍綜上，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

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

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

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合計8,613,942元（①系爭建物申請

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

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

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

2,350,000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①至④合計4,457,124

元），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4,457,124元，出賣人自應依系

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

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

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

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即891,425元（計算式：4,457,124元÷5

＝891,42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主張就此3筆

891,425元分別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

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核屬有據。

  ⒎經前開抵銷後，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尚得各向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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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給付系爭買賣契約所餘價金108,575元(計算式：

1,000,000元－891,425元＝108,575)。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7日（見本院卷一第60頁）起算法

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請求：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

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

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本

院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

告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

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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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頁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蘇莞珍

附表：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原告陳二鈴 6分之1

原告陳建世 9分之2

原告陳麗秀 9分之2

被告陳天宇 9分之2

陳許欵 6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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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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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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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830號
原      告  陳二鈴  


            陳建世  
            陳麗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澤維律師
被      告  陳天宇  


訴訟代理人  李明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告陳二鈴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告陳建世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告陳麗秀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與訴外人陳許欵原為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下稱36地號土地）及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含未辦保存登記之增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以下分別稱系爭建物、系爭增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
　㈡原告於民國110年7月12日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與訴外人許有和以買賣總價金新臺幣（下同）64,897,200元簽訂出賣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合稱系爭不動產）予許有和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第一期簽約金為6,480,000元，第二期用印及完稅款6,480,000元，第三期尾款51,937,200元，且約定：甲方（即許有和）應於本約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並完成點交之日起3日内，指示貸款銀行將尾款直接撥入乙方（即原告）指定之帳戶。前述銀行貸款如不足清償甲方應支付乙方之尾款時，甲方應於經辦地政士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前，以現金補足。並依據價金清冊支付各共有人價金。
　㈢然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後，原告陳建世遂代表部分共有人於110年7月15日對被告及陳許欵發函通知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而被告於15日内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許有和及被告遂於110年8月13日簽立買賣契約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書）確認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内容。惟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後，僅支付20％之價金，遲不支付其他共有人80％之尾款，原告陳建世遂於111年3月25日以板橋江翠郵局00027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内支付80％尾款，是該尾款之支付期限即已到期，然被告僅於111年3月31日支付40％之尾款，仍有40％之尾款未支付，即仍負欠原告陳二鈴尾款4,325,400元、原告陳建世尾款5,769,900元、原告陳麗秀尾款5,769,900元，被告以各種理由拒絕支付剩餘40％之尾款。
　㈣因被告無正當理由不支付剩餘40％之尾款，原告遂對被告提起給付40％尾款價金之訴訟，兩造於訴訟中就無爭執達成調解（下稱系爭調解），原告同意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則給付部分尾款，其餘尾款則於調解筆錄及程序筆錄載明由兩造於程序外解決或另案請求（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而111年8月12日系爭調解成立後，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8月30日移轉登記予被告，亦於111年9月22日點交給被告並交付鑰匙。被告則於111年10月5日依調解筆錄給付原告陳二鈴尾款3,325,400元、原告陳建世尾款4,769,900元、原告陳麗秀尾款4,769,900元、陳許欵尾款3,325,400元。
　㈤惟被告尚負欠原告各1,000,000元之價金尾款未支付。依系爭調解筆錄可知，原告陳二鈴、陳建世係同意被告先給付部分尾款，對於各剩餘之1,000,000元尾款並未拋棄請求，亦未承認被告主張各項原告應負擔之費用。是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價款支付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爰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不爭執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仍各餘有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尚未獲給付。
　㈡惟因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下稱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下稱另案判決，兩造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①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④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合計①至⑤8,613,942元）。民法第354條規定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本買賣土地應需鑑界，乙方(出賣人)應於完稅前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如發現土地有被人佔用時或占用他人地界時，應由乙方(出賣人)於點交日前負責理清。」，違反者，依據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外，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且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7項約定，「違章建築部分：在簽約後至交屋前被通知須拆除(或被拆除)者，買賣雙方同意得按不動產鑑定公司就拆除部份辦理鑑價，減少買賣價金；若在交屋後被通知須拆除(或被拆除)時，則由甲方(買受人)自行負擔風險。但是乙方在簽約前已收到相關單位之查報、拆除通知而故意未告知者，乙方除需按上述鑑價原則減少價金外，亦需負擔鑑價費用及損害賠償之責。」，是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或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7項減少價金，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或減少價金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1,722,788元債務（計算式：8,613,942元÷5＝1,722,788元），被告就此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兩造與陳許欵原為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原告於110年7月12日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與許有和以買賣總價金64,897,200元簽訂出賣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予許有和之系爭買賣契約。原告陳建世遂代表部分共有人於110年7月15日對被告及陳許欵發函通知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而被告於15日内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許有和及被告遂於110年8月13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書確認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内容。因僅部分價金獲給付，兩造經系爭調解成立後，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8月30日移轉登記予被告，亦於111年9月22日點交給被告並交付鑰匙，被告亦已依系爭調解給付價金。惟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仍各餘有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尚未獲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96頁、第303至318頁、第339至382頁、第385至390頁），並有系爭買賣契約、不動產共有人及價金清冊、系爭增補協議書、存證信函、調解筆錄、調解程序筆錄、系爭土地、建物之登記謄本、111年9月22日點交確認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7至55頁、第143至148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是依卷內事證，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價款約定被告應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應屬有據。
　㈡查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兩造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3至318頁、第339至382頁、第385至390頁），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本院權利移轉證書、28地號土地之登記謄本、另案起訴狀、訴外人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泰銀行）另案民事陳報狀、另案強制行執行程序執行命令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41頁、第151至163頁、第283至289頁），該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一節。經查：
　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本買賣土地應需鑑界，乙方(出賣人)應於完稅前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如發現土地有被人佔用時或占用他人地界時，應由乙方(出賣人)於點交日前負責理清。」，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2項前段規定「 乙方如不履行契約所定各項義務者，即為乙方違約」，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外，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有系爭買賣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至33頁），該等條款之文義甚為明確，蓋因占有他人土地者係建物，此為眾所週知之事，足見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已擔保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並無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情形，倘有無權占有情事應由出賣人負責，買受人自得主張出賣人違約並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對出賣人就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生損害請求予以賠償。
　⒉查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兩造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認定如前。是被告既受有損害，被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第7條第4項約定向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含原告）請求損害賠償。又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給付本不可分而變為可分者亦同，民法第271條規定甚明。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為原告3人、被告及陳許欵依系爭買賣契約各應負5分之1之損害賠償責任甚明。
　⒊至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原買受人許有和於本院雖證稱：（問題：以你們當初買賣情況，當時寫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的目的有後續需要做那個部分做理清的範圍嗎？）「沒有」，因為都是伊們的土地，這個土地當初買的時候伊們無法進去看，就伊們認知法律上如果有占有到伊們就會處理，伊們有請代書幫忙查看，這個條款是代書提供的，伊們沒有想那麼複雜。（問題：就該條款，基於28地號的地主，依照此條款，請問該條款的真意，房子的賣方需要去負擔28地號土地理清的問題或是28地號地主將來要主張拆屋的鑑價或減少價金嗎？）「不用」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頁）。然查，證人許有和隨後亦於本院亦證稱：那時候伊想很單純就兩塊土地都在這裡緊連著，伊想說買下來都是自己的，應該不會有占有他人的問題，條文伊沒有很仔細去看，是代書提供的例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至26頁），參諸然證人即草擬系爭買賣契約之人林承勳於本院證稱：買方許有和請伊草擬系爭買賣契約，後來被優先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買方（許有和）是說是合法建物及違章建築都要買受，所以他希望增建部分不要被拆掉，這樣出租才有比較好的租金收益；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為伊草擬，這個條款是本來就有的固定條款，買方許有和說因為上面的建物是占有隔壁28地號土地，這個28地號土地是他自己的，所以他不會主張這個條款；締約雙方當事人都有看到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占用他人地界」這個文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2至96頁），又參以訴外人呂勝堂於110年6月21日取得2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而於110年7月12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登記予華泰商業銀行等事實，業經兩造俱為當事人之另案確定判決予以認定，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21至139頁），綜上事證，足見證人許有和前揭證述之「沒有」、「不用」云云，不過是反應證人許有和認為自己基於與28地號土地之所有人之關係而可決定不對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行使物上請求權，故而無庸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要求賣方「理清」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占有，然該等考量不過為許有和之動機，並未落實於契約條款具體內容甚明，自非屬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是證人許有和前揭證述自不影響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文義所示之權利義務。
　⒋至原告另提出之許有和與張宇輝於110年3月20日之協議書（見本院卷一第187頁），惟該協議書之條款未見有何排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擔保責任之記載，況系爭買賣契約係於110年7月12日簽署，就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自當以簽署在後之系爭買賣契約文義為準甚明。至許有和或有認為自己基於與28地號土地之所有人之關係而可決定不對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行使物上請求權，然該等考量不過為許有和之動機，並未落實於契約條款具體內容甚明，自非屬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業如前述，併此敘明。
　⒌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之損害賠償債務，核屬有據。
　㈣被告提出前揭抵銷抗辯，並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合計8,613,942元（①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④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①至⑤合計8,613,942元），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8,613,942元，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即1,722,788元（計算式：8,613,942元÷5＝1,722,788元），被告就此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一節，經查：
　⒈系爭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仍為被告一節，業經被告陳明（見本院卷二第328頁），且提出113年度房屋稅繳款書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二第331頁）。至系爭建物雖經被告贈與訴外人即被告配偶黃慧美且於111年11月23日完成登記，有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頁297頁），然被告與黃慧美於111年11月10日簽署協議書除記載贈與系爭建物予黃慧美外更記載：有關793建物（即系爭建物）佔用鄰地28號（即28地號土地）的不當利得之賠償由甲方（即被告）負責清償；甲方負責拆除有關793建號佔用鄰地28地號之違物部分，以及復原的一切費用等語，有協議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37頁），又按贈與之物或權利如有瑕疵，贈與人不負擔保責任。但贈與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或保證其無瑕疵者，對於受贈人因瑕疵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義務，民法第411條規定甚明，經參酌前揭協議書、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4項（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已擔保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於系爭不動產點交日時並無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情形）等卷內事證，堪認被告主張其將系爭建物贈與黃慧美時保證無瑕疵且被告對黃慧美負民法第411條但書之賠償責任一節，應堪憑採。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其受有支出拆除、復原相關費用及不當得利債務等節，應堪採信。
　⒉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支出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支出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支出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之損害等情，業據其提出委任契約書（趙峙孝建築師事務所）及支票、報價單（智已行銷有限公司）及支票、報價單（鼎福工程有限公司）、合約書（仟溢環保有限公司）、工程報價單、工程合約書（鼎福工程有限公司）及支票、彰化銀行支票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附表、新北市政府執照加註明細資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審核瓘認之平面圖影本、鼎福工程有限公司112年10月19日報價單、被告與林敬鎧112年10月20日工程合約書及支票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二第133至217頁、第261至275頁），又參諸卷附111年9月22日點交確認書（見本院卷一第55頁）載明：一、合法建物產權區域：(一)沒有電力供應，電箱已被拆除。(二)壹樓沒有樓梯可以上去貳樓。(三)壹樓沒有廁所等語，衡以系爭建物為部分拆除，且與系爭增建物附合，考量復原之安全性而需建築規劃及取得行政許可，使用工程設備拆除及產生廢棄物而需使用水電及有清理需求，尚非不合常情，堪認被告該等支出尚屬與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之拆除、復原相關，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支出該等費用之損害，應堪憑採。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拆除範圍超過拆除必要範圍、無庸設計及申請執照、拆除無庸申請用電云云，惟僅由原告所提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27頁），尚難認拆除範圍非拆除必要範圍，至原告所提內政部營建署107年11月12日間函示（見本院卷二第229至231頁）並非針對民事占用拆除甚明，自難比附援引，況現場電力情形亦有前揭點交確認書可資佐證，是原告該部分主張尚乏證據佐證，尚難憑採，併此敘明。 
　⒋至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並主張系爭增建物(嗣經全部拆除)原有價值為4,126,818元，且經被告支付30,000元鑑價費，合計受有4,156,818元損害，提出不動產鑑定報告書及收據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1至215頁）。惟不動產價格鑑定涉及參考之市場資訊及以鑑定人專業知識經驗為推估判斷，鑑定人之客觀公正至關重要，然前揭不動產鑑定報告書僅為被告單方自行選擇及支付費用，鑑定過程並無原告在場或表示意見，前揭不動產鑑定報告書之意見是否客觀公正尚屬有疑，自難憑採。是被告該部分主張其受有4,156,818元之損害，尚非有據。
　⒌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觀諸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主文第3項前段為：「被告陳天宇就系爭暫編地號28(1)、(2)、(4)、(7)建物部分，自民國111年8月30日起至履行第一項義務之日止，每月應給付原告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3萬3,346元」，且系爭增建物及系爭建物無權占有28地號土地即為另案判決附圖標示系爭暫編地號28(1)、(2)、(4)、(7)部分，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39頁）。另債權人華泰銀行業依前揭另案判決主文第3項前段就系爭增建物及系爭建物無權占有28地號土地向被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619,124元且業經被告於執行中對債權人華泰銀行予以清償，有民事陳報狀、執行命令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283至289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之損害，應堪憑採
  ⒍綜上，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合計8,613,942元（①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①至④合計4,457,124元），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4,457,124元，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即891,425元（計算式：4,457,124元÷5＝891,42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主張就此3筆891,425元分別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核屬有據。
  ⒎經前開抵銷後，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尚得各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買賣契約所餘價金108,575元(計算式：1,000,000元－891,425元＝108,575)。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7日（見本院卷一第60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蘇莞珍
附表：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原告陳二鈴

		6分之1



		原告陳建世

		9分之2



		原告陳麗秀

		9分之2



		被告陳天宇

		9分之2



		陳許欵

		6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830號
原      告  陳二鈴  

            陳建世  
            陳麗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澤維律師
被      告  陳天宇  

訴訟代理人  李明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
    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
    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
    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
    告陳二鈴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
    告陳建世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
    告陳麗秀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與訴外人陳許欵原為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下稱3
    6地號土地）及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含未辦保存登
    記之增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以下分別稱
    系爭建物、系爭增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
　㈡原告於民國110年7月12日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與訴外
    人許有和以買賣總價金新臺幣（下同）64,897,200元簽訂出
    賣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合稱系爭不動產）
    予許有和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
    第一期簽約金為6,480,000元，第二期用印及完稅款6,480,0
    00元，第三期尾款51,937,200元，且約定：甲方（即許有和
    ）應於本約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並完成點交之日起
    3日内，指示貸款銀行將尾款直接撥入乙方（即原告）指定
    之帳戶。前述銀行貸款如不足清償甲方應支付乙方之尾款時
    ，甲方應於經辦地政士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前，以現金補足
    。並依據價金清冊支付各共有人價金。
　㈢然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後，原告陳建世遂代表部分共有人於110
    年7月15日對被告及陳許欵發函通知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
    而被告於15日内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許有和
    及被告遂於110年8月13日簽立買賣契約增補協議書（下稱系
    爭增補協議書）確認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内容。惟被告行
    使優先承買權後，僅支付20％之價金，遲不支付其他共有人8
    0％之尾款，原告陳建世遂於111年3月25日以板橋江翠郵局00
    027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内支付80％尾款，是該尾
    款之支付期限即已到期，然被告僅於111年3月31日支付40％
    之尾款，仍有40％之尾款未支付，即仍負欠原告陳二鈴尾款4
    ,325,400元、原告陳建世尾款5,769,900元、原告陳麗秀尾
    款5,769,900元，被告以各種理由拒絕支付剩餘40％之尾款。
　㈣因被告無正當理由不支付剩餘40％之尾款，原告遂對被告提起
    給付40％尾款價金之訴訟，兩造於訴訟中就無爭執達成調解
    （下稱系爭調解），原告同意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
    ，被告則給付部分尾款，其餘尾款則於調解筆錄及程序筆錄
    載明由兩造於程序外解決或另案請求（下稱系爭調解筆錄）
    ，而111年8月12日系爭調解成立後，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8
    月30日移轉登記予被告，亦於111年9月22日點交給被告並交
    付鑰匙。被告則於111年10月5日依調解筆錄給付原告陳二鈴
    尾款3,325,400元、原告陳建世尾款4,769,900元、原告陳麗
    秀尾款4,769,900元、陳許欵尾款3,325,400元。
　㈤惟被告尚負欠原告各1,000,000元之價金尾款未支付。依系爭
    調解筆錄可知，原告陳二鈴、陳建世係同意被告先給付部分
    尾款，對於各剩餘之1,000,000元尾款並未拋棄請求，亦未
    承認被告主張各項原告應負擔之費用。是原告自得依系爭買
    賣契約第3條價款支付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二鈴、陳
    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爰依
    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1,00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
    付原告陳麗秀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不爭執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原告陳二鈴
    、陳建世、陳麗秀仍各餘有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
    價金尚未獲給付。
　㈡惟因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所購得之系爭不
    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新北市○○區○○
    段00地號土地（下稱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
    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
    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下稱另案判決，兩造均
    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①系爭建物申請修
    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
    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
    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
    000元、④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
    損害4,156,818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合計①至⑤8,613,942元
    ）。民法第354條規定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又系爭買賣契約
    第6條第3項約定：「本買賣土地應需鑑界，乙方(出賣人)應
    於完稅前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如發現土地有被人佔用時或
    占用他人地界時，應由乙方(出賣人)於點交日前負責理清。
    」，違反者，依據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違約發
    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外，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求損害賠
    償」，且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7項約定，「違章建築部分：
    在簽約後至交屋前被通知須拆除(或被拆除)者，買賣雙方同
    意得按不動產鑑定公司就拆除部份辦理鑑價，減少買賣價金
    ；若在交屋後被通知須拆除(或被拆除)時，則由甲方(買受
    人)自行負擔風險。但是乙方在簽約前已收到相關單位之查
    報、拆除通知而故意未告知者，乙方除需按上述鑑價原則減
    少價金外，亦需負擔鑑價費用及損害賠償之責。」，是依系
    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
    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或依
    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7項減少價金，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
    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或減少價金各應
    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
    攤1,722,788元債務（計算式：8,613,942元÷5＝1,722,788元
    ），被告就此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
    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兩造與陳許欵原為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之
    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原告於110年7月12日依據土
    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與許有和以買賣總價金64,897,200元簽
    訂出賣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予許有和之系爭
    買賣契約。原告陳建世遂代表部分共有人於110年7月15日對
    被告及陳許欵發函通知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而被告於15日
    内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許有和及被告遂於11
    0年8月13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書確認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之
    内容。因僅部分價金獲給付，兩造經系爭調解成立後，系爭
    不動產已於111年8月30日移轉登記予被告，亦於111年9月22
    日點交給被告並交付鑰匙，被告亦已依系爭調解給付價金。
    惟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原告陳二鈴、陳建世
    、陳麗秀仍各餘有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尚未
    獲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96頁、第303
    至318頁、第339至382頁、第385至390頁），並有系爭買賣
    契約、不動產共有人及價金清冊、系爭增補協議書、存證信
    函、調解筆錄、調解程序筆錄、系爭土地、建物之登記謄本
    、111年9月22日點交確認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7至55
    頁、第143至148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是依卷內事證
    ，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價款約定被告應被告應給
    付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
    產買賣價金，應屬有據。
　㈡查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
    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
    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兩造均
    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3至3
    18頁、第339至382頁、第385至390頁），有本院111年度重
    訴字第21號判決、本院權利移轉證書、28地號土地之登記謄
    本、另案起訴狀、訴外人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華泰銀行）另案民事陳報狀、另案強制行執行程序執行命令
    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41頁、第151至163頁、第28
    3至289頁），該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
    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
    地所有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
    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
    告因而受有損害，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
    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
    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
    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
    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一節。經查：
　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本買賣土地應需鑑界，乙
    方(出賣人)應於完稅前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如發現土地有
    被人佔用時或占用他人地界時，應由乙方(出賣人)於點交日
    前負責理清。」，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2項前段規定「 乙
    方如不履行契約所定各項義務者，即為乙方違約」，系爭買
    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
    外，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有系爭買賣契約在
    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至33頁），該等條款之文義甚為明
    確，蓋因占有他人土地者係建物，此為眾所週知之事，足見
    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已擔保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並無無權
    占有他人土地情形，倘有無權占有情事應由出賣人負責，買
    受人自得主張出賣人違約並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
    對出賣人就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生損
    害請求予以賠償。
　⒉查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
    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
    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兩造均
    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業經認定如前。是被告既受有損害，被告自
    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第7條第4項約定向系爭買賣
    契約之出賣人（含原告）請求損害賠償。又按數人負同一債
    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
    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給付本不可分而變
    為可分者亦同，民法第271條規定甚明。系爭買賣契約之出
    賣人為原告3人、被告及陳許欵依系爭買賣契約各應負5分之
    1之損害賠償責任甚明。
　⒊至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原買受人許有和於本院雖證稱：（問
    題：以你們當初買賣情況，當時寫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
    的目的有後續需要做那個部分做理清的範圍嗎？）「沒有」
    ，因為都是伊們的土地，這個土地當初買的時候伊們無法進
    去看，就伊們認知法律上如果有占有到伊們就會處理，伊們
    有請代書幫忙查看，這個條款是代書提供的，伊們沒有想那
    麼複雜。（問題：就該條款，基於28地號的地主，依照此條
    款，請問該條款的真意，房子的賣方需要去負擔28地號土地
    理清的問題或是28地號地主將來要主張拆屋的鑑價或減少價
    金嗎？）「不用」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頁）。然查，證人
    許有和隨後亦於本院亦證稱：那時候伊想很單純就兩塊土地
    都在這裡緊連著，伊想說買下來都是自己的，應該不會有占
    有他人的問題，條文伊沒有很仔細去看，是代書提供的例稿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至26頁），參諸然證人即草擬系爭買
    賣契約之人林承勳於本院證稱：買方許有和請伊草擬系爭買
    賣契約，後來被優先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買方（許有和）
    是說是合法建物及違章建築都要買受，所以他希望增建部分
    不要被拆掉，這樣出租才有比較好的租金收益；系爭買賣契
    約第6條第3項為伊草擬，這個條款是本來就有的固定條款，
    買方許有和說因為上面的建物是占有隔壁28地號土地，這個
    28地號土地是他自己的，所以他不會主張這個條款；締約雙
    方當事人都有看到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占用他人地界
    」這個文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2至96頁），又參以訴外人
    呂勝堂於110年6月21日取得2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而於
    110年7月12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登記予華泰商業銀行等事實，
    業經兩造俱為當事人之另案確定判決予以認定，有本院111
    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21至139頁）
    ，綜上事證，足見證人許有和前揭證述之「沒有」、「不用
    」云云，不過是反應證人許有和認為自己基於與28地號土地
    之所有人之關係而可決定不對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行使物
    上請求權，故而無庸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要求賣方「
    理清」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占有，然該等考量不過為許有
    和之動機，並未落實於契約條款具體內容甚明，自非屬系爭
    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是證人許有和前揭證述自不影響系爭
    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文義所示之權利義務。
　⒋至原告另提出之許有和與張宇輝於110年3月20日之協議書（
    見本院卷一第187頁），惟該協議書之條款未見有何排除系
    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擔保責任之記載，況系爭買賣契約係於
    110年7月12日簽署，就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自當以簽署
    在後之系爭買賣契約文義為準甚明。至許有和或有認為自己
    基於與28地號土地之所有人之關係而可決定不對系爭建物及
    系爭增建物行使物上請求權，然該等考量不過為許有和之動
    機，並未落實於契約條款具體內容甚明，自非屬系爭買賣契
    約之權利義務，業如前述，併此敘明。
　⒌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
    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
    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
    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
    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
    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
    分攤5分之1之損害賠償債務，核屬有據。
　㈣被告提出前揭抵銷抗辯，並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
    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
    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
    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
    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合計8,613,942元（①
    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
    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
    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
    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④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
    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
    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①至
    ⑤合計8,613,942元），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8,613,942元，
    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
    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
    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即1,722,788元（計算
    式：8,613,942元÷5＝1,722,788元），被告就此與原告陳二
    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一
    節，經查：
　⒈系爭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仍為被告一節，業經被告陳明
    （見本院卷二第328頁），且提出113年度房屋稅繳款書在卷
    供參（見本院卷二第331頁）。至系爭建物雖經被告贈與訴
    外人即被告配偶黃慧美且於111年11月23日完成登記，有建
    物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頁297頁），然被告與
    黃慧美於111年11月10日簽署協議書除記載贈與系爭建物予
    黃慧美外更記載：有關793建物（即系爭建物）佔用鄰地28
    號（即28地號土地）的不當利得之賠償由甲方（即被告）負
    責清償；甲方負責拆除有關793建號佔用鄰地28地號之違物
    部分，以及復原的一切費用等語，有協議書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二第337頁），又按贈與之物或權利如有瑕疵，贈與人
    不負擔保責任。但贈與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或保證其無瑕疵
    者，對於受贈人因瑕疵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義務，民法第
    411條規定甚明，經參酌前揭協議書、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
    4項（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已擔保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於
    系爭不動產點交日時並無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情形）等卷內事
    證，堪認被告主張其將系爭建物贈與黃慧美時保證無瑕疵且
    被告對黃慧美負民法第411條但書之賠償責任一節，應堪憑
    採。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
    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其受有支出拆除、復原相關費用及
    不當得利債務等節，應堪採信。
　⒉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
    情事以致受有支出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
    執照費用450,000元、支出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
    費用1,038,000元、支出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
    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之損害等
    情，業據其提出委任契約書（趙峙孝建築師事務所）及支票
    、報價單（智已行銷有限公司）及支票、報價單（鼎福工程
    有限公司）、合約書（仟溢環保有限公司）、工程報價單、
    工程合約書（鼎福工程有限公司）及支票、彰化銀行支票存
    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建造執照附表、新北市政府執照加註明細資料、新北市政府
    工務局審核瓘認之平面圖影本、鼎福工程有限公司112年10
    月19日報價單、被告與林敬鎧112年10月20日工程合約書及
    支票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二第133至217頁、第261至275頁）
    ，又參諸卷附111年9月22日點交確認書（見本院卷一第55頁
    ）載明：一、合法建物產權區域：(一)沒有電力供應，電箱
    已被拆除。(二)壹樓沒有樓梯可以上去貳樓。(三)壹樓沒有
    廁所等語，衡以系爭建物為部分拆除，且與系爭增建物附合
    ，考量復原之安全性而需建築規劃及取得行政許可，使用工
    程設備拆除及產生廢棄物而需使用水電及有清理需求，尚非
    不合常情，堪認被告該等支出尚屬與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
    之拆除、復原相關，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
    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支出該等費用之損害，應
    堪憑採。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拆除範圍超過拆除必要範圍、無
    庸設計及申請執照、拆除無庸申請用電云云，惟僅由原告所
    提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27頁），尚難認拆除範圍非拆
    除必要範圍，至原告所提內政部營建署107年11月12日間函
    示（見本院卷二第229至231頁）並非針對民事占用拆除甚明
    ，自難比附援引，況現場電力情形亦有前揭點交確認書可資
    佐證，是原告該部分主張尚乏證據佐證，尚難憑採，併此敘
    明。 
　⒋至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
    地情事以致受有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
    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並主張系爭增建物(嗣經全部拆除
    )原有價值為4,126,818元，且經被告支付30,000元鑑價費，
    合計受有4,156,818元損害，提出不動產鑑定報告書及收據
    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1至215頁）。惟不動產價格鑑定
    涉及參考之市場資訊及以鑑定人專業知識經驗為推估判斷，
    鑑定人之客觀公正至關重要，然前揭不動產鑑定報告書僅為
    被告單方自行選擇及支付費用，鑑定過程並無原告在場或表
    示意見，前揭不動產鑑定報告書之意見是否客觀公正尚屬有
    疑，自難憑採。是被告該部分主張其受有4,156,818元之損
    害，尚非有據。
　⒌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
    情事以致受有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觀諸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
    號判決主文第3項前段為：「被告陳天宇就系爭暫編地號28(
    1)、(2)、(4)、(7)建物部分，自民國111年8月30日起至履
    行第一項義務之日止，每月應給付原告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台幣3萬3,346元」，且系爭增建物及系爭建物無權
    占有28地號土地即為另案判決附圖標示系爭暫編地號28(1)
    、(2)、(4)、(7)部分，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在
    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39頁）。另債權人華泰銀行業
    依前揭另案判決主文第3項前段就系爭增建物及系爭建物無
    權占有28地號土地向被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619,124元且業
    經被告於執行中對債權人華泰銀行予以清償，有民事陳報狀
    、執行命令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283至289頁），該部分
    事實應堪認定。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
    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之損
    害，應堪憑採
  ⒍綜上，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
    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
    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
    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合計8,613,942元（①系爭建物申請修
    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
    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
    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
    000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①至④合計4,457,124元），就被告
    所受上開損害4,457,124元，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
    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
    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
    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
    債務即891,425元（計算式：4,457,124元÷5＝891,425元，小
    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主張就此3筆891,425元分別與原
    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
    抵銷，核屬有據。
  ⒎經前開抵銷後，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尚得各向被告
    請求給付系爭買賣契約所餘價金108,575元(計算式：1,000,
    000元－891,425元＝108,575)。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
    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7日（見本院卷一第60頁）起算法定
    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請求：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108,575
    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
    應給付原告陳麗秀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所命給付金
    額未逾50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
    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蘇莞珍
附表：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原告陳二鈴 6分之1 原告陳建世 9分之2 原告陳麗秀 9分之2 被告陳天宇 9分之2 陳許欵 6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830號
原      告  陳二鈴  


            陳建世  
            陳麗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澤維律師
被      告  陳天宇  


訴訟代理人  李明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告陳二鈴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告陳建世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告陳麗秀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與訴外人陳許欵原為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下稱36地號土地）及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含未辦保存登記之增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以下分別稱系爭建物、系爭增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
　㈡原告於民國110年7月12日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與訴外人許有和以買賣總價金新臺幣（下同）64,897,200元簽訂出賣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合稱系爭不動產）予許有和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第一期簽約金為6,480,000元，第二期用印及完稅款6,480,000元，第三期尾款51,937,200元，且約定：甲方（即許有和）應於本約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並完成點交之日起3日内，指示貸款銀行將尾款直接撥入乙方（即原告）指定之帳戶。前述銀行貸款如不足清償甲方應支付乙方之尾款時，甲方應於經辦地政士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前，以現金補足。並依據價金清冊支付各共有人價金。
　㈢然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後，原告陳建世遂代表部分共有人於110年7月15日對被告及陳許欵發函通知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而被告於15日内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許有和及被告遂於110年8月13日簽立買賣契約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書）確認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内容。惟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後，僅支付20％之價金，遲不支付其他共有人80％之尾款，原告陳建世遂於111年3月25日以板橋江翠郵局00027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内支付80％尾款，是該尾款之支付期限即已到期，然被告僅於111年3月31日支付40％之尾款，仍有40％之尾款未支付，即仍負欠原告陳二鈴尾款4,325,400元、原告陳建世尾款5,769,900元、原告陳麗秀尾款5,769,900元，被告以各種理由拒絕支付剩餘40％之尾款。
　㈣因被告無正當理由不支付剩餘40％之尾款，原告遂對被告提起給付40％尾款價金之訴訟，兩造於訴訟中就無爭執達成調解（下稱系爭調解），原告同意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則給付部分尾款，其餘尾款則於調解筆錄及程序筆錄載明由兩造於程序外解決或另案請求（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而111年8月12日系爭調解成立後，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8月30日移轉登記予被告，亦於111年9月22日點交給被告並交付鑰匙。被告則於111年10月5日依調解筆錄給付原告陳二鈴尾款3,325,400元、原告陳建世尾款4,769,900元、原告陳麗秀尾款4,769,900元、陳許欵尾款3,325,400元。
　㈤惟被告尚負欠原告各1,000,000元之價金尾款未支付。依系爭調解筆錄可知，原告陳二鈴、陳建世係同意被告先給付部分尾款，對於各剩餘之1,000,000元尾款並未拋棄請求，亦未承認被告主張各項原告應負擔之費用。是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價款支付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爰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不爭執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仍各餘有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尚未獲給付。
　㈡惟因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下稱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下稱另案判決，兩造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①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④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合計①至⑤8,613,942元）。民法第354條規定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本買賣土地應需鑑界，乙方(出賣人)應於完稅前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如發現土地有被人佔用時或占用他人地界時，應由乙方(出賣人)於點交日前負責理清。」，違反者，依據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外，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且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7項約定，「違章建築部分：在簽約後至交屋前被通知須拆除(或被拆除)者，買賣雙方同意得按不動產鑑定公司就拆除部份辦理鑑價，減少買賣價金；若在交屋後被通知須拆除(或被拆除)時，則由甲方(買受人)自行負擔風險。但是乙方在簽約前已收到相關單位之查報、拆除通知而故意未告知者，乙方除需按上述鑑價原則減少價金外，亦需負擔鑑價費用及損害賠償之責。」，是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或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7項減少價金，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或減少價金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1,722,788元債務（計算式：8,613,942元÷5＝1,722,788元），被告就此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兩造與陳許欵原為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原告於110年7月12日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與許有和以買賣總價金64,897,200元簽訂出賣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予許有和之系爭買賣契約。原告陳建世遂代表部分共有人於110年7月15日對被告及陳許欵發函通知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而被告於15日内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許有和及被告遂於110年8月13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書確認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内容。因僅部分價金獲給付，兩造經系爭調解成立後，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8月30日移轉登記予被告，亦於111年9月22日點交給被告並交付鑰匙，被告亦已依系爭調解給付價金。惟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仍各餘有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尚未獲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96頁、第303至318頁、第339至382頁、第385至390頁），並有系爭買賣契約、不動產共有人及價金清冊、系爭增補協議書、存證信函、調解筆錄、調解程序筆錄、系爭土地、建物之登記謄本、111年9月22日點交確認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7至55頁、第143至148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是依卷內事證，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價款約定被告應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應屬有據。
　㈡查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兩造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3至318頁、第339至382頁、第385至390頁），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本院權利移轉證書、28地號土地之登記謄本、另案起訴狀、訴外人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泰銀行）另案民事陳報狀、另案強制行執行程序執行命令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41頁、第151至163頁、第283至289頁），該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一節。經查：
　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本買賣土地應需鑑界，乙方(出賣人)應於完稅前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如發現土地有被人佔用時或占用他人地界時，應由乙方(出賣人)於點交日前負責理清。」，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2項前段規定「 乙方如不履行契約所定各項義務者，即為乙方違約」，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外，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有系爭買賣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至33頁），該等條款之文義甚為明確，蓋因占有他人土地者係建物，此為眾所週知之事，足見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已擔保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並無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情形，倘有無權占有情事應由出賣人負責，買受人自得主張出賣人違約並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對出賣人就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生損害請求予以賠償。
　⒉查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兩造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認定如前。是被告既受有損害，被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第7條第4項約定向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含原告）請求損害賠償。又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給付本不可分而變為可分者亦同，民法第271條規定甚明。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為原告3人、被告及陳許欵依系爭買賣契約各應負5分之1之損害賠償責任甚明。
　⒊至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原買受人許有和於本院雖證稱：（問題：以你們當初買賣情況，當時寫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的目的有後續需要做那個部分做理清的範圍嗎？）「沒有」，因為都是伊們的土地，這個土地當初買的時候伊們無法進去看，就伊們認知法律上如果有占有到伊們就會處理，伊們有請代書幫忙查看，這個條款是代書提供的，伊們沒有想那麼複雜。（問題：就該條款，基於28地號的地主，依照此條款，請問該條款的真意，房子的賣方需要去負擔28地號土地理清的問題或是28地號地主將來要主張拆屋的鑑價或減少價金嗎？）「不用」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頁）。然查，證人許有和隨後亦於本院亦證稱：那時候伊想很單純就兩塊土地都在這裡緊連著，伊想說買下來都是自己的，應該不會有占有他人的問題，條文伊沒有很仔細去看，是代書提供的例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至26頁），參諸然證人即草擬系爭買賣契約之人林承勳於本院證稱：買方許有和請伊草擬系爭買賣契約，後來被優先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買方（許有和）是說是合法建物及違章建築都要買受，所以他希望增建部分不要被拆掉，這樣出租才有比較好的租金收益；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為伊草擬，這個條款是本來就有的固定條款，買方許有和說因為上面的建物是占有隔壁28地號土地，這個28地號土地是他自己的，所以他不會主張這個條款；締約雙方當事人都有看到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占用他人地界」這個文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2至96頁），又參以訴外人呂勝堂於110年6月21日取得2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而於110年7月12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登記予華泰商業銀行等事實，業經兩造俱為當事人之另案確定判決予以認定，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21至139頁），綜上事證，足見證人許有和前揭證述之「沒有」、「不用」云云，不過是反應證人許有和認為自己基於與28地號土地之所有人之關係而可決定不對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行使物上請求權，故而無庸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要求賣方「理清」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占有，然該等考量不過為許有和之動機，並未落實於契約條款具體內容甚明，自非屬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是證人許有和前揭證述自不影響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文義所示之權利義務。
　⒋至原告另提出之許有和與張宇輝於110年3月20日之協議書（見本院卷一第187頁），惟該協議書之條款未見有何排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擔保責任之記載，況系爭買賣契約係於110年7月12日簽署，就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自當以簽署在後之系爭買賣契約文義為準甚明。至許有和或有認為自己基於與28地號土地之所有人之關係而可決定不對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行使物上請求權，然該等考量不過為許有和之動機，並未落實於契約條款具體內容甚明，自非屬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業如前述，併此敘明。
　⒌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之損害賠償債務，核屬有據。
　㈣被告提出前揭抵銷抗辯，並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合計8,613,942元（①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④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①至⑤合計8,613,942元），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8,613,942元，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即1,722,788元（計算式：8,613,942元÷5＝1,722,788元），被告就此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一節，經查：
　⒈系爭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仍為被告一節，業經被告陳明（見本院卷二第328頁），且提出113年度房屋稅繳款書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二第331頁）。至系爭建物雖經被告贈與訴外人即被告配偶黃慧美且於111年11月23日完成登記，有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頁297頁），然被告與黃慧美於111年11月10日簽署協議書除記載贈與系爭建物予黃慧美外更記載：有關793建物（即系爭建物）佔用鄰地28號（即28地號土地）的不當利得之賠償由甲方（即被告）負責清償；甲方負責拆除有關793建號佔用鄰地28地號之違物部分，以及復原的一切費用等語，有協議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37頁），又按贈與之物或權利如有瑕疵，贈與人不負擔保責任。但贈與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或保證其無瑕疵者，對於受贈人因瑕疵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義務，民法第411條規定甚明，經參酌前揭協議書、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4項（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已擔保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於系爭不動產點交日時並無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情形）等卷內事證，堪認被告主張其將系爭建物贈與黃慧美時保證無瑕疵且被告對黃慧美負民法第411條但書之賠償責任一節，應堪憑採。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其受有支出拆除、復原相關費用及不當得利債務等節，應堪採信。
　⒉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支出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支出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支出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之損害等情，業據其提出委任契約書（趙峙孝建築師事務所）及支票、報價單（智已行銷有限公司）及支票、報價單（鼎福工程有限公司）、合約書（仟溢環保有限公司）、工程報價單、工程合約書（鼎福工程有限公司）及支票、彰化銀行支票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附表、新北市政府執照加註明細資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審核瓘認之平面圖影本、鼎福工程有限公司112年10月19日報價單、被告與林敬鎧112年10月20日工程合約書及支票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二第133至217頁、第261至275頁），又參諸卷附111年9月22日點交確認書（見本院卷一第55頁）載明：一、合法建物產權區域：(一)沒有電力供應，電箱已被拆除。(二)壹樓沒有樓梯可以上去貳樓。(三)壹樓沒有廁所等語，衡以系爭建物為部分拆除，且與系爭增建物附合，考量復原之安全性而需建築規劃及取得行政許可，使用工程設備拆除及產生廢棄物而需使用水電及有清理需求，尚非不合常情，堪認被告該等支出尚屬與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之拆除、復原相關，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支出該等費用之損害，應堪憑採。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拆除範圍超過拆除必要範圍、無庸設計及申請執照、拆除無庸申請用電云云，惟僅由原告所提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27頁），尚難認拆除範圍非拆除必要範圍，至原告所提內政部營建署107年11月12日間函示（見本院卷二第229至231頁）並非針對民事占用拆除甚明，自難比附援引，況現場電力情形亦有前揭點交確認書可資佐證，是原告該部分主張尚乏證據佐證，尚難憑採，併此敘明。 
　⒋至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並主張系爭增建物(嗣經全部拆除)原有價值為4,126,818元，且經被告支付30,000元鑑價費，合計受有4,156,818元損害，提出不動產鑑定報告書及收據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1至215頁）。惟不動產價格鑑定涉及參考之市場資訊及以鑑定人專業知識經驗為推估判斷，鑑定人之客觀公正至關重要，然前揭不動產鑑定報告書僅為被告單方自行選擇及支付費用，鑑定過程並無原告在場或表示意見，前揭不動產鑑定報告書之意見是否客觀公正尚屬有疑，自難憑採。是被告該部分主張其受有4,156,818元之損害，尚非有據。
　⒌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觀諸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主文第3項前段為：「被告陳天宇就系爭暫編地號28(1)、(2)、(4)、(7)建物部分，自民國111年8月30日起至履行第一項義務之日止，每月應給付原告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3萬3,346元」，且系爭增建物及系爭建物無權占有28地號土地即為另案判決附圖標示系爭暫編地號28(1)、(2)、(4)、(7)部分，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39頁）。另債權人華泰銀行業依前揭另案判決主文第3項前段就系爭增建物及系爭建物無權占有28地號土地向被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619,124元且業經被告於執行中對債權人華泰銀行予以清償，有民事陳報狀、執行命令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283至289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之損害，應堪憑採
  ⒍綜上，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合計8,613,942元（①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①至④合計4,457,124元），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4,457,124元，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即891,425元（計算式：4,457,124元÷5＝891,42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主張就此3筆891,425元分別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核屬有據。
  ⒎經前開抵銷後，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尚得各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買賣契約所餘價金108,575元(計算式：1,000,000元－891,425元＝108,575)。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7日（見本院卷一第60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蘇莞珍
附表：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原告陳二鈴

		6分之1



		原告陳建世

		9分之2



		原告陳麗秀

		9分之2



		被告陳天宇

		9分之2



		陳許欵

		6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830號
原      告  陳二鈴  

            陳建世  
            陳麗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澤維律師
被      告  陳天宇  

訴訟代理人  李明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新臺幣108,575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告陳二鈴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告陳建世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8,575元為原告陳麗秀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與訴外人陳許欵原為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下稱36地號土地）及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含未辦保存登記之增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以下分別稱系爭建物、系爭增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
　㈡原告於民國110年7月12日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與訴外人許有和以買賣總價金新臺幣（下同）64,897,200元簽訂出賣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合稱系爭不動產）予許有和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第一期簽約金為6,480,000元，第二期用印及完稅款6,480,000元，第三期尾款51,937,200元，且約定：甲方（即許有和）應於本約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並完成點交之日起3日内，指示貸款銀行將尾款直接撥入乙方（即原告）指定之帳戶。前述銀行貸款如不足清償甲方應支付乙方之尾款時，甲方應於經辦地政士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前，以現金補足。並依據價金清冊支付各共有人價金。
　㈢然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後，原告陳建世遂代表部分共有人於110年7月15日對被告及陳許欵發函通知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而被告於15日内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許有和及被告遂於110年8月13日簽立買賣契約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書）確認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内容。惟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後，僅支付20％之價金，遲不支付其他共有人80％之尾款，原告陳建世遂於111年3月25日以板橋江翠郵局000270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内支付80％尾款，是該尾款之支付期限即已到期，然被告僅於111年3月31日支付40％之尾款，仍有40％之尾款未支付，即仍負欠原告陳二鈴尾款4,325,400元、原告陳建世尾款5,769,900元、原告陳麗秀尾款5,769,900元，被告以各種理由拒絕支付剩餘40％之尾款。
　㈣因被告無正當理由不支付剩餘40％之尾款，原告遂對被告提起給付40％尾款價金之訴訟，兩造於訴訟中就無爭執達成調解（下稱系爭調解），原告同意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則給付部分尾款，其餘尾款則於調解筆錄及程序筆錄載明由兩造於程序外解決或另案請求（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而111年8月12日系爭調解成立後，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8月30日移轉登記予被告，亦於111年9月22日點交給被告並交付鑰匙。被告則於111年10月5日依調解筆錄給付原告陳二鈴尾款3,325,400元、原告陳建世尾款4,769,900元、原告陳麗秀尾款4,769,900元、陳許欵尾款3,325,400元。
　㈤惟被告尚負欠原告各1,000,000元之價金尾款未支付。依系爭調解筆錄可知，原告陳二鈴、陳建世係同意被告先給付部分尾款，對於各剩餘之1,000,000元尾款並未拋棄請求，亦未承認被告主張各項原告應負擔之費用。是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價款支付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爰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不爭執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仍各餘有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尚未獲給付。
　㈡惟因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下稱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下稱另案判決，兩造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①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④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合計①至⑤8,613,942元）。民法第354條規定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本買賣土地應需鑑界，乙方(出賣人)應於完稅前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如發現土地有被人佔用時或占用他人地界時，應由乙方(出賣人)於點交日前負責理清。」，違反者，依據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外，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且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7項約定，「違章建築部分：在簽約後至交屋前被通知須拆除(或被拆除)者，買賣雙方同意得按不動產鑑定公司就拆除部份辦理鑑價，減少買賣價金；若在交屋後被通知須拆除(或被拆除)時，則由甲方(買受人)自行負擔風險。但是乙方在簽約前已收到相關單位之查報、拆除通知而故意未告知者，乙方除需按上述鑑價原則減少價金外，亦需負擔鑑價費用及損害賠償之責。」，是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或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7項減少價金，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或減少價金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1,722,788元債務（計算式：8,613,942元÷5＝1,722,788元），被告就此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兩造與陳許欵原為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原告於110年7月12日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與許有和以買賣總價金64,897,200元簽訂出賣36地號土地、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予許有和之系爭買賣契約。原告陳建世遂代表部分共有人於110年7月15日對被告及陳許欵發函通知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而被告於15日内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許有和及被告遂於110年8月13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書確認被告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内容。因僅部分價金獲給付，兩造經系爭調解成立後，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8月30日移轉登記予被告，亦於111年9月22日點交給被告並交付鑰匙，被告亦已依系爭調解給付價金。惟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仍各餘有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尚未獲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96頁、第303至318頁、第339至382頁、第385至390頁），並有系爭買賣契約、不動產共有人及價金清冊、系爭增補協議書、存證信函、調解筆錄、調解程序筆錄、系爭土地、建物之登記謄本、111年9月22日點交確認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7至55頁、第143至148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是依卷內事證，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價款約定被告應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系爭不動產買賣價金，應屬有據。
　㈡查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兩造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3至318頁、第339至382頁、第385至390頁），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本院權利移轉證書、28地號土地之登記謄本、另案起訴狀、訴外人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泰銀行）另案民事陳報狀、另案強制行執行程序執行命令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41頁、第151至163頁、第283至289頁），該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一節。經查：
　⒈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本買賣土地應需鑑界，乙方(出賣人)應於完稅前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如發現土地有被人佔用時或占用他人地界時，應由乙方(出賣人)於點交日前負責理清。」，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2項前段規定「 乙方如不履行契約所定各項義務者，即為乙方違約」，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外，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有系爭買賣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至33頁），該等條款之文義甚為明確，蓋因占有他人土地者係建物，此為眾所週知之事，足見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已擔保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並無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情形，倘有無權占有情事應由出賣人負責，買受人自得主張出賣人違約並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對出賣人就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生損害請求予以賠償。
　⒉查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兩造均為另案當事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認定如前。是被告既受有損害，被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第7條第4項約定向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含原告）請求損害賠償。又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給付本不可分而變為可分者亦同，民法第271條規定甚明。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為原告3人、被告及陳許欵依系爭買賣契約各應負5分之1之損害賠償責任甚明。
　⒊至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原買受人許有和於本院雖證稱：（問題：以你們當初買賣情況，當時寫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的目的有後續需要做那個部分做理清的範圍嗎？）「沒有」，因為都是伊們的土地，這個土地當初買的時候伊們無法進去看，就伊們認知法律上如果有占有到伊們就會處理，伊們有請代書幫忙查看，這個條款是代書提供的，伊們沒有想那麼複雜。（問題：就該條款，基於28地號的地主，依照此條款，請問該條款的真意，房子的賣方需要去負擔28地號土地理清的問題或是28地號地主將來要主張拆屋的鑑價或減少價金嗎？）「不用」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頁）。然查，證人許有和隨後亦於本院亦證稱：那時候伊想很單純就兩塊土地都在這裡緊連著，伊想說買下來都是自己的，應該不會有占有他人的問題，條文伊沒有很仔細去看，是代書提供的例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至26頁），參諸然證人即草擬系爭買賣契約之人林承勳於本院證稱：買方許有和請伊草擬系爭買賣契約，後來被優先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買方（許有和）是說是合法建物及違章建築都要買受，所以他希望增建部分不要被拆掉，這樣出租才有比較好的租金收益；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為伊草擬，這個條款是本來就有的固定條款，買方許有和說因為上面的建物是占有隔壁28地號土地，這個28地號土地是他自己的，所以他不會主張這個條款；締約雙方當事人都有看到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占用他人地界」這個文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2至96頁），又參以訴外人呂勝堂於110年6月21日取得2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全部，而於110年7月12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登記予華泰商業銀行等事實，業經兩造俱為當事人之另案確定判決予以認定，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21至139頁），綜上事證，足見證人許有和前揭證述之「沒有」、「不用」云云，不過是反應證人許有和認為自己基於與28地號土地之所有人之關係而可決定不對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行使物上請求權，故而無庸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要求賣方「理清」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占有，然該等考量不過為許有和之動機，並未落實於契約條款具體內容甚明，自非屬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是證人許有和前揭證述自不影響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文義所示之權利義務。
　⒋至原告另提出之許有和與張宇輝於110年3月20日之協議書（見本院卷一第187頁），惟該協議書之條款未見有何排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擔保責任之記載，況系爭買賣契約係於110年7月12日簽署，就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自當以簽署在後之系爭買賣契約文義為準甚明。至許有和或有認為自己基於與28地號土地之所有人之關係而可決定不對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行使物上請求權，然該等考量不過為許有和之動機，並未落實於契約條款具體內容甚明，自非屬系爭買賣契約之權利義務，業如前述，併此敘明。
　⒌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有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之損害賠償債務，核屬有據。
　㈣被告提出前揭抵銷抗辯，並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合計8,613,942元（①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④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①至⑤合計8,613,942元），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8,613,942元，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即1,722,788元（計算式：8,613,942元÷5＝1,722,788元），被告就此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一節，經查：
　⒈系爭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仍為被告一節，業經被告陳明（見本院卷二第328頁），且提出113年度房屋稅繳款書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二第331頁）。至系爭建物雖經被告贈與訴外人即被告配偶黃慧美且於111年11月23日完成登記，有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頁297頁），然被告與黃慧美於111年11月10日簽署協議書除記載贈與系爭建物予黃慧美外更記載：有關793建物（即系爭建物）佔用鄰地28號（即28地號土地）的不當利得之賠償由甲方（即被告）負責清償；甲方負責拆除有關793建號佔用鄰地28地號之違物部分，以及復原的一切費用等語，有協議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37頁），又按贈與之物或權利如有瑕疵，贈與人不負擔保責任。但贈與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或保證其無瑕疵者，對於受贈人因瑕疵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義務，民法第411條規定甚明，經參酌前揭協議書、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4項（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已擔保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於系爭不動產點交日時並無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情形）等卷內事證，堪認被告主張其將系爭建物贈與黃慧美時保證無瑕疵且被告對黃慧美負民法第411條但書之賠償責任一節，應堪憑採。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其受有支出拆除、復原相關費用及不當得利債務等節，應堪採信。
　⒉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支出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支出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支出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之損害等情，業據其提出委任契約書（趙峙孝建築師事務所）及支票、報價單（智已行銷有限公司）及支票、報價單（鼎福工程有限公司）、合約書（仟溢環保有限公司）、工程報價單、工程合約書（鼎福工程有限公司）及支票、彰化銀行支票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附表、新北市政府執照加註明細資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審核瓘認之平面圖影本、鼎福工程有限公司112年10月19日報價單、被告與林敬鎧112年10月20日工程合約書及支票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二第133至217頁、第261至275頁），又參諸卷附111年9月22日點交確認書（見本院卷一第55頁）載明：一、合法建物產權區域：(一)沒有電力供應，電箱已被拆除。(二)壹樓沒有樓梯可以上去貳樓。(三)壹樓沒有廁所等語，衡以系爭建物為部分拆除，且與系爭增建物附合，考量復原之安全性而需建築規劃及取得行政許可，使用工程設備拆除及產生廢棄物而需使用水電及有清理需求，尚非不合常情，堪認被告該等支出尚屬與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之拆除、復原相關，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支出該等費用之損害，應堪憑採。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拆除範圍超過拆除必要範圍、無庸設計及申請執照、拆除無庸申請用電云云，惟僅由原告所提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27頁），尚難認拆除範圍非拆除必要範圍，至原告所提內政部營建署107年11月12日間函示（見本院卷二第229至231頁）並非針對民事占用拆除甚明，自難比附援引，況現場電力情形亦有前揭點交確認書可資佐證，是原告該部分主張尚乏證據佐證，尚難憑採，併此敘明。 
　⒋至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遭「民事訴訟拆除」部分之損害4,156,818元，並主張系爭增建物(嗣經全部拆除)原有價值為4,126,818元，且經被告支付30,000元鑑價費，合計受有4,156,818元損害，提出不動產鑑定報告書及收據附卷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1至215頁）。惟不動產價格鑑定涉及參考之市場資訊及以鑑定人專業知識經驗為推估判斷，鑑定人之客觀公正至關重要，然前揭不動產鑑定報告書僅為被告單方自行選擇及支付費用，鑑定過程並無原告在場或表示意見，前揭不動產鑑定報告書之意見是否客觀公正尚屬有疑，自難憑採。是被告該部分主張其受有4,156,818元之損害，尚非有據。
　⒌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觀諸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主文第3項前段為：「被告陳天宇就系爭暫編地號28(1)、(2)、(4)、(7)建物部分，自民國111年8月30日起至履行第一項義務之日止，每月應給付原告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3萬3,346元」，且系爭增建物及系爭建物無權占有28地號土地即為另案判決附圖標示系爭暫編地號28(1)、(2)、(4)、(7)部分，有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39頁）。另債權人華泰銀行業依前揭另案判決主文第3項前段就系爭增建物及系爭建物無權占有28地號土地向被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619,124元且業經被告於執行中對債權人華泰銀行予以清償，有民事陳報狀、執行命令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283至289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被告主張因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事以致受有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之損害，應堪憑採
  ⒍綜上，被告主張其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購得之系爭不動產中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無權占有部分28地號土地情形，為28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另案起訴請求予以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判決確定應予拆除（業經拆除）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致被告因而受有損害合計8,613,942元（①系爭建物申請修建執照、申請開工及使用執照費用450,000元、②與系爭建物附合系爭增建物拆除費用1,038,000元、③因拆除系爭建物及系爭增建物所生復原系爭建物結構、牆壁所衍生費用2,350,000元、⑤另案原告華泰商業銀行對被告請求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務619,124元，①至④合計4,457,124元），就被告所受上開損害4,457,124元，出賣人自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3人為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5人中3人，就前揭損害賠償責任各應負5分之1責任，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對被告各應分攤5分之1損害賠償債務即891,425元（計算式：4,457,124元÷5＝891,42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主張就此3筆891,425元分別與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各1,000,000元之價金債權互為抵銷，核屬有據。
  ⒎經前開抵銷後，原告陳二鈴、陳建世、陳麗秀尚得各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買賣契約所餘價金108,575元(計算式：1,000,000元－891,425元＝108,575)。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7日（見本院卷一第60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增補協議書，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二鈴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建世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秀108,575元，及自111年12月17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蘇莞珍
附表：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原告陳二鈴 6分之1 原告陳建世 9分之2 原告陳麗秀 9分之2 被告陳天宇 9分之2 陳許欵 6分之1 



